广东省阳山县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

通    知

	案 件 号
	阳劳人仲案字〔2025〕36号

	被通知人
	常州海佳建设工程安装有限公司

	地    址
	常州市金坛区翠园新村818-217号

	通知事由和事项
	工伤待遇等争议一案依法开庭。

仲裁庭组成人员：首席仲裁员：雷珊珊

仲裁员：甘美好
仲裁员：陈燕文

书记员：张俊勇


	应到时间
	2025年11月10日上午8时45分

	应到地点
	阳山县人民政府行政小区水利局一楼仲裁庭

	发送时间
	2025年10月9日

	附注
	

	注：1.被通知人应持本通知准时到达应到地点。

2.若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，将视为撤回仲裁请求；若被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按时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，则作缺席裁决。

3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公开进行，当事人协议不公开进行或者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除外。
	发送单位（盖章）

     2025年10月9日



